
国家自科基金项目申请与管理工作流程

认真阅读自科基金条例、相关管理办法、当年项目指南、通知

申请者根据项目指南及文件要求撰写申报书

按要求进行网上填报生成完整申请书

学院、科研处进行形式审查

申请者对申请书进行修改

申请者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网上提交申请书并打印正式申请书签字后交科研处

科研处将申请书报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完成网上推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对项目进行初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组织函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组织会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批准立项并通知依托单位

项目负责人填写资助计划书，科研处审核

项目负责人每年在线填写年度进展报告，通常要求每年1月15日前完成

项目负责人在线填写结题报告，经费决算表，科研处每年2月底报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请与管理工作流程

查阅国家社科项目申报通知、申报指南、相关管理办法等文件

申请者根据申报通知、项目指南进行选题，组织项目论证

学院、科研处进行形式审查

申请者对申请书进行修改

申请者在学校规定时间内提交申请书并打印正式申请书，签字交科研处

科研处将申请书交社科规划办

省社科规划办对项目进行初审后报送国家社科规划办

国家社科规划办组织函评

国家社科规划办组织会评

国家社科规划办批准立项及公示

项目负责人填写经费回执，科研处审核并报送国家社科规划办

项目负责人填写年度进展报告

项目负责人撰写结题报告，科研处报送省社科规划办，省社科规划办报送全国社科规划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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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科技厅项目申请与管理工作流程

查阅当年省科技计划项目申报通知、申报指南、相关管理办法等

申请人网上申请用户名，按要求撰写申请书

申请人按学校规定时间提交纸质申请书并网上提交电子申请书

科研处形式审查、盖章、报送科技厅

科技厅项目受理中心形式审查

同行评审 需答辩的项目参加答辩

省科技厅项目受理中心将评审通过后的名单通知依托单位

项目负责人按要求填写合同书，并提交科研处

科研处审核项目负责人提交的合同书后交省科技厅

项目负责人按研究期限完成项目研究并及时提交结题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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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教育厅项目申请与管理工作流程

认真阅读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申请通知

申请人向科研处申请用户名，按要求填写，提交前进行超项检查

申请人提交并打印系统生成带水印的纸质文件提交科研处

科研处组织校学术委员会专家进行项目评审推荐

评审结果公示，网上推荐

获推荐的项目负责人下载并打印正式带二维码的申请书签字提交

科研处审核盖章

科研处汇总报省教育厅

省教育厅将评审结果通知依托单位，依托单位通知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按要求进行项目研究
每年6月、12月可结题，网上提交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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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纵向科研项目立项与结题工作流程

项目主持人根据学校发布的各类项目申报与结题通知准备材料

各学院根据科研处确定的时间统一将申报或结题资料提交科研处

科研处组织学术委员会专家对申报或结题项目进行评审或推荐上报上级主管部门

科研处对经学术委员会评审通过或推荐上报上级主管部门的材料盖章

对通过评审的立项和结题项目进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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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城市学院横向项目合同签订流程

项目负责人拟定科研合同（协议）文本草案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项目负责人到科研处网页下载专区，下载《湖南城市学院横向项目
合同会签表》，并签订《承诺书》

项目负责人将科研合同（协议）及会签表交科研处、计财处及相关
校领导审核签字盖章

项目负责人将已生效的合同原件壹份交至科研处，进行技术合同认定和留存

项目负责人将科研合同（协议）及会签表交学校法律顾问审核签字

项目负责人按照合同约定展开研究工作

注：合同额10万元以下由科研处负责人签订，合同额为10万元-100万元由分管科研的副校长

签订，100万元及以上由校长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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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平台申报工作流程

科研处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下发科研平台申报通知

申报部门与科研处沟通协调，提出申报意向

申报部门填写相关科研平台申请书、可行性研究报告或组建方案等，
并在规定时间内上报科研处

科研处对申报资料进行初审后，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评审，择优推荐上报上级主管部门

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答辩或者现场考察

上级主管部门发布评审结果

申报部门组织专家进行建设计划任务书或建设方案论证，并上报科研处

科研处向上级主管部门上报相关资料

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立项批文和相关资金



科研成果统计及奖励发放流程图

成果完成人向所属学院申报并在科研系统提交扫描件

所属学院科研秘书初审、汇总，由院长签字并加盖公章

学院统一报送科研处（电子版、签字盖章的纸质版）

科研处复审

科研处核算科研成果奖励计分

科研处第一次公示年度科研成果奖励计分

科研处对第一次公示有异议的部分核实修正

科研处第二次公示年度科研成果奖励计分

校领导审批奖励金额

汇总表交财务处发放成果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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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奖报奖流程图

科研处收集并通知各类报奖信息至科研处网页及科研群，各学院科研秘书传达

报奖老师根据通知要求准备报奖材料交学院初审、汇总，然后提名到科研处

科研处根据报奖信息以及各学院提名名单，督促报奖老师按时完成各类报奖

科研处网站公示推荐项目，并上报上级奖励办公室

上级奖励办公室评审结果公布后发放奖励证书



社科科研成果报奖工作流程

科研处社科办收集并通知各类报奖信息至科研处网页及科研群，各学院科研秘书传达

报奖教师根据通知要求准备报奖材料交学院初审、汇总后交科研处形式审查

科研处汇总后上报学校

校学术委员会评审推荐

评审推荐结果公示，并上报上级奖励办公室

上级奖励办公室评审结果公布后发放奖励证书

10



11

1.单次报账金额3万元（含）以下：项目负责人审批；

2.单次报账金额3万元--10万元（含）：另需科研处处长审批；

3.单次报账金额10万元以上）：另需分管科研校领导审批；

科研经费管理人：

自科办 408 罗东霞6353075

社科办 416 冯小萍6111003

经费入账证明人：229 杜新宇6353608

财务指标登记人：222 刘思敏6351381

科研项目经费报账流程图

各类项目进校经费 校级项目立项经费

科研处或科研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立项文件到计财处查询经费是否到
账，若到账，提供入账单或经费到账指标明细，并加盖财务专用章

科研处登记科研经费本

计财处222室根据科研经费本及经费入账证明划拨指标

项目主持人根据项目预算准备发票报账，报账时附上项目预算表且需科
研处盖章并带上科研经费登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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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启动费报账流程图

项目主持人持签订好的人才引进
合同到科研处登经费本

人事处主管人才引进工作的副
处长审核签字

项目主持人持经费本至计财处
222室根据科研经费本及人才合

同划拨指标，报账时带上科研
经费登记本

1.单次报账金额5000元（含）以下：人事处正、副处长联签；
2.单次报账金额5000元--5万元（含）：另需分管人事校领导审批；
3.单次报账金额5万元--10万元（含）：另需分管财务校领导审批；
4.单次报账金额10万元以上：另需校长审批。

科研经费管理人：

自科办 408 罗东霞6353075

社科办 416 冯小萍6111003

经费入账证明人：229 杜新宇6353608

财务指标登记人：222 刘思敏6351381



1.单次报账金额5000元（含）以下：平台负责人、学院负责人审批；
2.单次报账金额5000元--5万元（含）：另需科研处、计财处主管核算的副处长、分管科研校领导审批；
3.单次报账金额5万元--10万元（含）：另需分管财务校领导审批；
4.单次报账金额10万元以上：另需校长审批。

各平台负责人编制年度预算

科研处审核通过后报计财处审核

科研处将审核后的预算总表交财务指标登
记人登记指标

平台负责人根据预算准备发票报账

科研平台报账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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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经费管理人：

自科办 408 罗东霞6353075

社科办 416 冯小萍6111003

经费入账证明人：229 杜新宇6353608

财务指标登记人：222 刘思敏635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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